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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
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	金      額
	收       據       欄
（ 簽名或蓋私章）

	
	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留存項目
   2服務費用
  231國內旅費
	
	
	7
	1
	0
	應領出差旅費共計新臺幣零仟柒佰壹拾零元整已如數領訖無訛
此據   具領人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	姓    名
	O  O  O
	職     稱
	O O O
	職    等
	第O職等

	出 差 事 由
	1.參加「000研習」
2.參加「000統計研習」
3.參加「000研習」

	 中華民國 109 年 2  月
	25、27、29
	日
	起
	共計
	3  日(時)附單據     張            

	
	25、27、29
	
	止
	
	

	月
	日
	起訖地點
	工作記要
	交   通   費
	住宿費
	雜 費
	總 計
	備   註

	
	
	
	
	汽車及捷運
	火   車
	飛機及高鐵
	
	
	
	

	2
	25
	本校─正德國中
	如出差事由1
	30
	
	
	
	
	30
	自行開車

	2
	27
	竹圍─新北市政府
	如出差事由2
	124
	
	
	
	
	124
	公車：本校→捷運竹圍站7
捷運：竹圍站→板橋站55

	2
	29
	竹圍─蘭陽女中
	如出差事由3
	120
	436
	
	
	
	556
	           40      自強號218
竹圍捷運站 →台北車站 →宜蘭公車20
車站 →蘭陽女中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           計
	274
	436
	
	
	
	710
	

	出 差 人
	人事室主任
	會計室主任
	校     長

	
	
	
	

	單位主管
	
	
	

	
	
	
	


1. 請依規定覈實報支，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。
2. 若從住所地出發，則以學校與住所地距離出差地較近者報支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自行開車前往，按同路段客運汽車票價報支。
